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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志豪先生  
 
 
蔣先生：  
 
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章 ) 
第 54A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
 
  2014年 5月 23日的來函收悉。  

 
  本部從來函第 3頁得悉，閣下將憑藉修正案，刪除擬議
決議案第 (3)(d)(iii)及 (v)段。  

 
  本部亦得悉，閣下確認擬議決議案第 (3)段提述的事項必
須連同第 (2)段 (即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和商務及經濟發展
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通 訊 及 科 技 )現 時 根 據 《 電 子 交 易 條 例 》
(第 553章 )(下稱 "該條例 ")得以行使的職能，分別移轉予擬議新設
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和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)一併理解。在
此情況下，立法原意便很清晰，即擬議決議案第 (3)段提述的事
項，是有關該條例下現有法定職能的擬議移轉的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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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部察悉，第 (3)(a)、 (b)及 (c)段一般地維持依據擬議決
議案移轉的法定職能或在與該等職能有關連的情況下作出、可

作出並正作出、或須作出並正作出的作為。對比之下，第 (3)(d)
及 (e)段看來是旨在處理該條例的具體事項。因此，本部認為，
該條例應給予第 (3)(d)及 (e)段提述的事項清晰的法律依據。依憑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 )第 19條所訂的補缺去弊釋義方式，未
能令人滿意。  

 
  本部欣悉閣下同意本部指擬議決議案第 (3)(d)(iii)及 (v)
段提述的事項含糊不清的看法，以及會對該等段落提出適當的

修正案。有關擬議決議案第 (3)段其餘的分段 (即第 (3)(d)(i)、(ii)、
(iv)及 (vi)段 )及第 (3)(e)段，請閣下說明上述分段提述的事項如何
與該條例訂明原有官員或政策局的相應職能或職責有關。  

 
  敬請閣下盡快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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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5月 2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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